◎英文能力鑑定畢業門檻審核申請表：最慢於申請博士學位考試前提出。(可提前於每學期開學當週提出申請)
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博士班

英文能力鑑定畢業門檻審核申請表

	姓　名：
	
	學　號：
	
	手　機：
	


於畢業前必須通過以下任一項之英文檢定，並檢附成績單影本送至系辦公室進行審核。

	項目
	請勾選(
	英檢考試名稱
	通過標準
	考試成績
	考試日期

	1
	
	GEPT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
	中級複試通過
	第1次：
	年    月   日

	
	
	
	
	第2次：
	年    月   日

	2
	
	CBT電腦托福
	193分(含)以上(約同舊制托福523分)
	第1次：
	年    月   日

	
	
	
	
	第2次：
	年    月   日

	3
	
	TOEIC多益測驗
	700分(含)以上
	第1次：
	年    月   日

	
	
	
	
	第2次：
	年    月   日

	4
	
	其它英語檢定考試
	等同以上之英語程度 (需檢附證明)
	第1次：
	年    月   日

	
	
	
	
	第2次：
	年    月   日

	5
	
	本人獲得國外以英語教學之學校得到學士(含)以上學位，並檢附證明影本1份。


若參加以上所列之英語能力檢定考試測驗兩次，但未通過者，得以選修語言中心開設之英語文補救教學課程(或本系研究所以英語授課課程，必修課除外)兩門，以及至少參加一次以英文撰稿與口頭發表之SCI或EI等級國際研討會代之(可以抵免資格考之國際研討會文章代之)。
	一、參加英語文補救教學課程或以英語授課課程名稱
(補救教學課程需檢附證明)
	修課學年度及學期(例：108-2)
	研究所以英語授課學期課號

	1.
	
	

	2.
	
	

	二、以英文撰稿與口頭發表之SCI或EI等級國際研討會名稱(需檢附證明及指導教授認可簽章)
	所有作者姓名
(依序列出)
	發表日期

	
	
	


     1.申請學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　  3.系所承辦人簽章：

     2.指導教授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　  4.所長簽章：
重要說明：

	依本系博士班修業要點第十九條第十點規定：
英文能力鑑定：於畢業前必須通過以下任一項之英文檢定（若在國外以英語教學之學校得到學士(含)以上學位者，可申請抵免）。 
一、 GEPT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級複試通過。
二、 CBT電腦托福193分(含)以上（約同舊制托福523分）。
三、 TOEIC多益測驗700分(含)以上。
若參加以上所列之英語能力檢定考試測驗兩次，但未通過者，得以選修語言中心開設之英語文補救教學課程(或本系研究所以英語授課課程，必修課除外)兩門，以及至少參加一次以英文撰稿與口頭發表之SCI或EI等級國際研討會代之(可以抵免資格考之國際研討會文章代之)。


	●語言中心英語補救課程資訊：
1、語言中心網址：http://lc.yuntech.edu.tw
2、英語補救教學與開課班別公告：每學期班別約於2月與9月公告相關上課課程，上課約10週或11週次，相關課程請洽語言中心，並依其公告為主。
3、補救教學課程結束後，請同學主動申請證明(例：保證金退費證明、語言中心證明合格名單等)。
※語言中心開設之「英文加強班」視同為「英語文補救教學課程」。


	Ｑ＆Ａ
Q1：是否需考英語能力檢定考試測驗兩次皆未達標準後，才能申請上補救課程或以英語授課課程？
A：沒有把握通過的同學，可先去上語言中心的「英語文補救教學」或「英文加強班」課程或本系研究所以英語授課的選修課程。

Q2：可以選擇認可之英文補救課程1門+英語授課課程1門嗎？
A：可以。
Q3：怎麼確定研究所課程是英語授課呢？
A：可至本校選課系統查詢，以英語授課的課程，備註欄會註記「英語授課」。
Q4：是否可以報考非修業要點所列之英文檢定？
A：對照各項英檢計分標準對照表，符合規定即可。可參考語言中心網站所列各項英檢資訊。
※有通過規定的英文檢定是最好的了，但未通過的同學，在審核畢業門檻時，還是需要「2次英檢測驗未通過＋2門英文補救課程＋1次以英文撰稿與口頭發表之SCI或EI等級國際研討會」才行喔！


參加語言中心課程證明
茲證明下列學生報名語言中心課程，且通過課程考核，謹此證明。
課程名稱：
系級：
學號：
姓名：
課程期間：
承辦人員簽章或蓋語言中心章戳
範本














109.6.20修正

